7.1.9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，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1 住宅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2%；2 公共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1%。
1、 达标自评
[bookmark: _GoBack]达标；不达标
2、 评价要点
· 建筑装饰性构件使用
本项目是否使用了装饰性构件：是、否；
如果使用了具备功能的装饰性构件，其功能是：
装饰性构件的造价：万元，工程总造价：万元，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工程总造价的比例：___ %；
女儿墙高度：米，是否超过规范要求的2倍：是、否。
3、 证明材料
	专业分类
	材料名称
	技术要求
	评价阶段
	建筑类型

	建筑设计
	建筑立面图
	体现女儿墙的高度及立面装饰性构件的位置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建筑剖面图
	应体现女儿墙的高度及立面装饰性构件的位置、尺寸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建筑效果图
	应体现建筑造型及装饰性构件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建筑平面图 
	应体现所有女儿墙的高度及所有装饰性构件的位置、尺寸和构造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结构设计
	结构平面布置图
	应体现装饰性构件的位置、尺寸、构造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梁设计图及结构详图
	应体现装饰性构件的位置、尺寸、构造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柱设计图及结构详图
	应体现女儿墙详图及所有装饰性构件的位置、尺寸、构造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墙设计图及结构详图
	应体现女儿墙详图及所有装饰性构件的位置、尺寸、构造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板设计图及结构详图
	应体现女儿墙详图和装饰性构件的位置、尺寸、构造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局部构件详图
	应体现装饰性构件的位置、尺寸、构造（若有，如连廊、悬挑构件等）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其他材料
	建筑工程造价预算/决算清单
	应体现装饰性构件的造价及工程总造价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
	应包括所有装饰性构件的位置及功能介绍，对没有功能作用的纯装饰性构件，应计算其造价占工程总造价的比例，计算数据应与工程预算/决算保持一致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